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加快推进本市重点行业企业VOCs减排工作，鼓励企业实施VOCs深化治理，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制定了《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专项扶持办法》（沪环规〔2021〕13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专项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为持续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加快推进本市重点行业企业VOCs减排工作，鼓励企业实施VOCs深化治理，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制定了《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专项扶持办法》，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2021年8月27日
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专项扶持办法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年）》（沪府办发〔2018〕25号）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本市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沪环气〔2020〕41号，以下简称《通知》），加快推进本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称VOCs）减排工作，鼓励企业实施VOCs深化治理，持续削减VOCs排放总量，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1〕5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本市既有企业按照《通知》要求实施完成的“一厂一方案（2.0版）”中确定的VOCs深化治理项目，包括源头削减、过程控制以及末端治理升级项目。
二、补贴对象、标准
（一）补贴对象
《通知》规定的304家重点治理企业和2058家一般治理企业，以及由企业申请、经区和市生态环境部门核准的其他VOCs治理企业。
（二）补贴标准
为鼓励企业实施高水平VOCs深化治理项目，更多、更快、更好的削减VOCs排放，本办法基于减排量进行分类分级补贴。其中，减排量按照《上海市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项目减排量计算方法（试行）》（沪环气〔2021〕25号）核定。补贴标准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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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补贴总金额为各治理项目补贴金额的合计。企业实施完成90%及以上“推荐”类治理任务（见《通知》附件4）的，补贴总金额奖补10%。单个企业补贴总金额不超过1200万元。
企业的治理项目已经获得区级补贴的，若区级补贴金额低于本办法，仅享受差额部分的补贴。
三、资金来源
本办法中的补贴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承担。市级补贴资金从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并按照《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管理，各区政府（化工区管委会）配套补贴资金由区（化工区管委会）财政列支。
其中，重点治理企业的补贴费用由市级财政承担，一般治理企业的补贴费用由市区两级共同承担（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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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条件
申请补贴的治理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编制完成VOCs治理“一厂一方案（2.0版）”，且按照《通知》要求对方案开展并通过专家评估；编制完成“治理任务实施方案”。
（二）全面完成《通知》附件4任务清单中的“要求”和“目标”类治理任务，“推荐”类治理任务的完成比例不少于70%；
（三）实施完成治理项目后，企业VOCs减排量不低于10吨/年，或排放量较治理前削减20%及以上；
（四）源头削减项目通过部分或全部生产设施改造实施，具有明确固定的物理边界，且不具有与原VOCs物料使用或产品生产的兼用性与互换性；末端治理升级项目采用《上海市工业固定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指引》推荐的治理技术，VOCs污染物去除效果在原有要求（《上海市工业挥发性有机物减排企业污染治理项目专项扶持操作办法》沪环保防〔2015〕325号）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升；
（五）申请本办法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未曾享受本市其他市级财政资金补贴；
（六）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记录，申请补贴期间无涉VOCs环境违法违规记录。
五、申请程序
（一）企业按照“一厂一方案（2.0版）”和“治理任务实施方案”完成治理项目后，委托具有资质且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可的机构对治理项目实施结果进行现场检测。
（二）企业根据自身与补贴申请条件的符合情况，向所属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专项资金补贴申请。申请材料包括《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专项补贴申请表》（见附表）一式3份和以下相关材料各1份：（1）项目建造、设备购置、服务外包等合同和加盖公章的发票复印件（若是外语的合同、发票，需有经翻译的中文件）；（2）项目实施结果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3）“一厂一方案（2.0版）”和技术评估意见，以及“治理任务实施方案”。
（三）区生态环境部门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将上一季度补贴申请项目信息汇总后报市生态环境局审定。
（四）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企业申请材料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核实，并将审定意见报送市节能减排办。
（五）市节能减排办根据审定意见下达资金使用计划。
（六）市财政局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拨付补贴资金，其中，重点治理企业的补贴资金由市财政直接拨付至项目实施企业，一般治理企业的市级补贴资金由市财政拨付至相关区财政，由区财政配套资金后统一拨付至项目实施企业。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六、资金计划
（一）每年8月底前，区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所管辖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下一年度项目计划并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
（二）每年9月底前，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区生态环境部门上报计划编制下一年度全市项目计划和资金需求预算，组织相关部门对年度项目计划进行审核，审核后报送市节能减排办汇总平衡。
（三）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市节能减排办审定的下一年度资金使用计划，会同本市有关部门督促计划项目的实施落实工作，确保资金使用计划有效执行。
七、职责分工
（一）治理企业：根据相关要求完成“一厂一方案（2.0版）”编制和技术评估工作，以及“治理任务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实施、完成及运行治理项目；提出补贴申请并确保项目信息的真实性；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做好项目的监督检查和核实工作。
（二）区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一厂一方案（2.0版）”技术评估；组织实施治理项目的跟踪推进；负责项目补贴申请的受理、初审和汇总上报；编制补贴实施计划和资金预算。
（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市管企业“一厂一方案（2.0版）”技术评估；组织指导治理项目的跟踪推进；编制市管企业补贴实施计划和资金预算；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企业申请材料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核实；汇总并上报年度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按申请程序做好项目补贴资金审核；负责项目的监督检查。
（四）市节能减排办：负责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的审核、管理和总体平衡。
（五）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划拨、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
八、附则
（一）市生态环境局在网站上公布享受本办法补贴的企业和项目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二）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2021年10月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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